
GE.15-07177 (C) 080515 080515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8/11 

人权与环境 

人权理事会， 

重申理事会关于人权与环境的 2011 年 3 月 24 日第 16/11 号决议、2012 年 3

月 22 日第 19/10 号决议和 2014 年 3 月 28 日第 25/21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的

有关决议，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1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21 号决议， 

回顾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责人应根据

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又回顾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的

成果，及其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其中重申了《关于环境与发展

的里约宣言》的原则，包括原则 7,目的是促进后续进程，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确认人是可持续发展关切的核心，必须实现发展权，才能公正地满足今世后

代的发展和环境需要；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应当积极参与并享用发展权， 

重申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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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能够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人权的享有， 

又认识到，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化学品

和废物的不当管理，反过来又可能妨碍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的享有，

对环境的损害会直接和间接地对切实享有所有人权产生不利影响， 

还认识到，虽然环境损害对人权的影响涉及全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社区，但业

已处于弱势的人群受其后果的影响尤甚， 

1.  欢迎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

家所做的工作，包括澄清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

所涉的重要问题，在汇编良好做法方面取得了进展，与各区域的相关及感兴趣的

行动方进行了全面、透明和包容各方的磋商，并进行了国别访问； 

2.  又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人权与环境问题上所做的工作； 

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支持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

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的任务所做的工作； 

4.  决定将现任任务负责人改名为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

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并将其任期延长三年； 

5.  鼓励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 

(a) 继续与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机构，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人权机制、地方政府、国家人权

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代表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人群的组织)、私营部门和学

术机构协商，研究与享有安全、洁净、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 

(b) 继续查明利用人权义务和承诺为制定环境政策、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

的政策提供咨询、支持和推力的良好做法，推广这种做法并交流意见，并为此更

新和散发良好做法汇编； 

(c) 促进落实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并

提出报告，继续特别重视落实义务的实际解决办法，散发其研究结果； 

(d) 努力查明妨碍充分落实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

人权义务的困难和障碍以及这方面的保护缺口，包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 

(e) 继续酌情对与任务有关的大小型政府间会议做出贡献并参加会议； 

(f)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保持联络、进行协作，以提高公众

对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的认识； 

(g) 采取两性平等观点，尤其是顾及妇女和女童的特殊处境，查明性别歧

视和性别弱势； 

(h) 在避免不必要的工作重叠的同时，与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和附属

机关、有关联合国组织、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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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条约机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多边环境协定密切协作，

并顾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有关区域人权机制、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

和学术机构的意见； 

(i) 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包括结论和建议； 

6.  吁请各国、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计(规)划署和基金(会)、其他组织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国家人权机构与特别报告员通力合作，包括提供

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资料； 

7.  请高级专员确保特别报告员获得充分履行任务所需的资源； 

8.  请特别报告员协同高级专员办事处： 

(a) 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之前，在任务负责人的调查结果的基础

上，召开一次关于有效落实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

务及其挑战和前进方向的专家研讨会； 

(b) 邀请各国及其相关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学术专家和民间社会组织积极

参加研讨会； 

(c) 邀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有关

专家参加研讨会； 

(d) 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交上述研讨会的纪要报告，包括研讨

会产生的任何建议，供其审议下一步后续行动； 

9.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各计(规)划署、专门机构和基金(会)合作，

尤其与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以利交流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

境有关的人权义务知识； 

10.  请各国在履行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

时，考虑到独立专家报告1
 所载的良好做法汇编；并请各国在向联合国人权系统

提出报告时，分享在这方面的良好做法； 

11.  决定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继续处理此事。 

2015 年 3 月 26 日 

第 55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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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RC/28/61。 


